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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LAGE 4-C 

附录 4-C 

 
乘客和随身行李 

 
违禁物品清单 

 
遵照现行有效的安全规定，乘客不允许携带以下物品进入机场安全区域或登上飞机： 

 
 
1. 枪支、枪械及其他用于击落弹丸的装置 

 

以及通过击落弹丸能够或者看起来能够造成严重伤害的装置，其中包括： 

 

— 所有类型的火器，如手枪、左轮手枪、步枪、猎枪， 

 
— 玩具枪、以及可能被误认为是真正武器的复制品和仿制枪械， 

 

— 枪支的零部件，不包括瞄准望远镜， 

 

— 气压武器和二氧化碳武器，例如气枪、弹簧枪和弹珠手、步枪或者俗称为“滚珠枪”的， 

 

— 信号手枪和发令枪， 

 

— 弓、弩和箭， 

 
— 用于发射鱼叉和矛的枪， 

 
— 弹弓和弹射器； 

 

 

2． 麻醉设备 

 
指专门用于引起对方昏迷或造成对方瘫痪的设备，其中包括： 

 

— 能够引起休克昏迷的物件，例如电击枪、泰瑟枪和电警棍， 

 
— 可以击昏和杀死动物的装置， 

 

— 能造成瘫痪和降低行动能力的化学品、气体和喷雾剂，例如刺激性气体、胡椒喷雾剂、辣椒喷雾

剂、催泪瓦斯、酸性喷雾剂和驱赶动物的喷雾剂； 

 
3. 尖锐或锋利物品 

 
指那些可以造成严重伤害的，其中包括： 

 

— 可以用来砍、剁的工具，如斧头、小斧头和砍刀， 

 
— 冰镐和冰锥， 

 
— 剃须刀片， 

 
— 修边刀， 

 
— 叶片长度超过 6 厘米的刀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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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叶片长度超过 6 厘米（从铰接处测量）的剪刀， 

 
— 带尖头或锋利锐边的武术器械， 

 
— 佩剑、佩刀； 

 

 

4.  工具 

 
那些可以造成严重伤害或者危及飞机安全的工具，其中包括： 

 

— 铁撬棍 

 
— 钻机和钻头，包括无绳便携式电钻， 

 
— 刀片或手柄长度超过 6 厘米、可以用作武器的工具，例如螺丝刀和凿子， 

 

— 锯子，包括无绳便携式电锯， 

 
— 喷灯， 

 
— 枪钉，气动钉枪； 

 
5. 钝器 

 
指用于击人且可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的钝器，其中包括： 

 

— 棒球和垒球棒， 

 
— 棍棒和警棍，如钢制短棍， 

 
— 武术器械； 

 
 

6. 爆炸和易燃物品以及引爆和燃烧装置 

 

那些能够或者看起来能够造成严重伤害或者危及飞机安全的装置，其中包括： 

 

— 弹药， 

 
— 雷管， 

 

— 引信管和导火管， 

 
— 引爆装置的复制品或仿制品， 

 
— 地雷、手榴弹等军用爆炸物品， 

 
— 爆竹花炮和其他烟花烟火制品， 

 
— 烟雾罐和烟雾筒， 

 
— 炸药、火药和塑性炸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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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LAGE 5-B 

附录 5-B 

 
托运行李 

 

违禁物品清单 

 
飞机乘客的托运行李当中不允许携带下列物品： 

 

爆炸和易燃物品以及引爆和燃烧装置， 

 
指那些会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或者危及飞机安全的物品和装置，其中包括： 

 

— 弹药， 

 

— 雷管， 

 
— 引信管和导火管， 

 
— 地雷、手榴弹等军用爆炸物品， 

 
— 爆竹花炮和其他烟花烟火制品， 

 
— 烟雾罐和烟雾筒， 

 
— 炸药、火药和塑性炸药。 


